
昆明市呈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2021年对企业扶持考核专项经费项目

1、 项目名称

对企业扶持考核专项经费

2、 立项依据

结合部门职能职责，根据2019-2021年度昆明市呈贡区政府下达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1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 、呈贡区人民政府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产业扶持协议》、《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昆明斗南花卉小镇花卉产业综合配套服务区（一期）项目调整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及实际工作需要进行预算。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772673643H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西路上海东盟大厦A座401室

联系电话：67479923

法人代表：王燕兴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我局为2010年成立的区政府工作部门，2015年机改后，我局主要负责全区招商引资、商贸等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关于招商引资、优化投资环境、完善投资促进的相关政策和促进商贸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有关政策。2、拟定全区对外经济合作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编制全区招商引资、投资促进、经济合作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3、负责策划区级决定开展或参与的重大招商引资活动；营造、宣传、推介呈贡区投资环境。负责全区招商引资项目策划、推介会包装。负责和参与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接待、洽谈等工作。4、负责全区招商引资基础工作，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区招商引资网络。负责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督促及统计汇总工作。协调落实招商引资项目相关优惠政策。5、负责拟定区商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制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拟定全区商业网点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合理确定商业网点的数量、规模和业态，推动市场体系协调发展。6、负责统筹商贸相关服务业发展，推动全区现代流通方式转变。统筹全区对外贸易的发展。统筹药品流通行业的发展。7、组织拟定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发展规划。负责推动全区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等都市经济的发展。8、负责呈贡区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9、负责呈贡区招商引资考核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承担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实绩年度考核具体工作，组织开展对各招商引资责任单位工作实绩的督查、评比和通报等工作，监控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动态。1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4、 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加快我区产业转型，促进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根据2019-2021年度昆明市呈贡区政府下达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等文件精神。有效促进全区经济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鼓励商贸企业增加投入，扩产促销、发展壮大。文件给予了明确规定，凡达到规定的项目（企业），均可享受区级财政资金奖励补助。为发展壮大花卉产业，健全和完善花卉产业供应链，将斗南花卉小镇建设成为中国一流特色花卉小镇提供了新的动力。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2019-2021年度昆明市呈贡区政府下达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1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楼宇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1.对在呈贡注册的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扶持；2.对外贸企业进行扶持；3.对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给予扶持；4.对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给予扶持；5.对符合要求总部企业给予扶持；6.每年对参与新春欢乐购活动并符合活动要求的企业给予扶持；7.对一季度符合市级开门红指标的企业给予扶持；8.分别对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6位且增速为正增长的限额以上的在库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第1名、2-3名、4-6名进行奖励扶持；9.对列入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培育名单且形象进度有实质性进展的给予奖励扶持。10.对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卉产业供应链给予产业扶持。

6、 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将该项目纳入2021年度预算项目，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呈财行金（2021）4号）文件，财政安排该项目资金1194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根据《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文件要求，计划2021年二季度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对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6位且增速为正增长的限额以上的在库批发业、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第1名、2-3名、4-6名、对列入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培育名单且形象进度有实质性进展的企业给予扶持。

（二）参照昆明市呈贡区2020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文件精神，计划2021年三季度对参与活动的企业、安排对在库的商贸企业（批零住餐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管公司经营业绩增幅达到或超过市级下达的“开门红”单项增幅指标的企业给予扶持。

（三）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2号）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楼宇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3号）文件要求，计划2021年四季度对2020年度符合要求的总部企业、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卉产业供应链给予扶持。

8、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企业的产业扶持，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和氛围，调动企业经营发展积极性落户呈贡，促进周边经济发展。为发展壮大花卉产业，健全和完善花卉产业供应链，将斗南花卉小镇建设成为中国一流特色花卉小镇提供了新的动力。为呈贡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招商引资等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9、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生成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对企业扶持考核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经济贸易和投资促进局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经济贸易和投资促进局（企业）

	项目属性
	002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杨胜亮
	联系电话
	67473310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快我区产业转型，促进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根据2019-2021年度昆明市呈贡区政府下达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1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楼宇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3号）；等文件精神。有效促进全区经济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鼓励商贸企业增加投入，扩产促销、发展壮大。文件给予了明确规定，凡达到规定的项目（企业），均可享受区级财政资金奖励补助。

	项目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年度资金来源（元）
	11,940,000.00 
	
	
	
	11,940,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2019-2021年度昆明市呈贡区政府下达的相关文件精神，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1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1、预计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1-2家；2、预计新增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1家；3、预计对在库1年以上（含1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3位且增速超过所在库企业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进行奖励，争取增速排名奖3-6个，增速奖10-20个。
	1、新增为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营业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企业； 
   

	
	
	 2、新增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的，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企业； 

	
	
	3.分别对在库1年以上（含1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3位且增速超过所在库企业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含个体户）进行奖励。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每年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扶持奖励
	6-8个
	数量指标
	2021年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扶持奖励
	6-8个

	
	
	数量指标
	每年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
	1-2个
	数量指标
	2021年计划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
	1-2个

	
	
	数量指标
	每年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
	1个
	数量指标
	2021年计划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
	1个

	
	
	数量指标
	每年计划引进总部企业
	1个
	数量指标
	2021年计划引进总部企业
	1个

	
	
	数量指标
	每年对参与并符合活动要求的企业给予1万元补助
	32个
	数量指标
	2021年对参与并符合活动要求的企业给予1万元补助
	32个

	
	
	数量指标
	每年对一季度单项增幅达到市政府下达呈贡区“开门红”目标任务的企业给予1.5万元奖励
	34个
	数量指标
	2021年对一季度单项增幅达到市政府下达呈贡区“开门红”目标任务的企业给予1.5万元奖励
	34个

	
	
	数量指标
	每年对在库1年以上（含1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3位且增速超过所在库企业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且增速为正的批发业、零售业、（含个体户）进行奖励。
	增速排名奖5-8个，增速奖2-3个
	数量指标
	2021年对在库1年以上（含1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3位且增速超过所在库企业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且增速为正的批发业、零售业、（含个体户）进行奖励。
	增速排名奖5-8个，增速奖2-3个

	
	
	质量指标
	每年新增为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营业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给予8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不足10亿元的，给予5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以下的，给予3万元奖励。
	90%
	质量指标
	2021年对新增为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营业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给予8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不足10亿元的，给予5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以下的，给予3万元奖励。
	90%

	
	
	质量指标
	每年新增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的，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给予5万元奖励；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3万元奖励。
	90%
	质量指标
	2021年对新增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且在库1年以上（含1年）的，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给予5万元奖励；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3万元奖励。
	90%

	
	
	质量指标
	每年分别对在库1年以上（含1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3位且增速超过所在库企业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进行奖励，其中，限额以上批发业（含个体户）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限额以上零售业（含个体户）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4万元；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其余在库企业，若其销售额（营业额）增速超过所在库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平均增速，则奖励1万元。
	90%
	质量指标
	2021年分别对当年新增入库的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营业额在10亿元（含）以上且增速为正增长的，给予5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含）以上、10亿元以下且增速为正增长的，给予3万元奖励；营业额在1亿元以下且增速为正增长的，给予2万元奖励。当年新增入库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营业额在5000万元（含）以上且增速为正增长的，给予3万元奖励；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下且增速为正增长的，给予2万元奖励。
	90%

	
	
	时效指标
	每年参照稳增长相关政策和新春年货街、文件要求，对相关企业资料审核等程序完毕后完成扶持兑付工作。
	每年12月31日前
	时效指标
	2021年参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1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文件要求，对相关企业资料审核等程序完毕后完成扶持兑付工作。
	每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在呈贡注册的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对在境外开设仓储批发基地、技术服务示范基地、跨境电商平台和接收外企服务外包业务、外企委托经营等对外经济合作的企业，积极支持其争取中央和省市奖补资金，同时，对于获得中央省市奖补资金的企业，将参照最高上级的奖项和标准，按照10%的比例给予企业一次性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20万元。
	20万元
	时效指标
	在呈贡注册的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对在境外开设仓储批发基地、技术服务示范基地、跨境电商平台和接收外企服务外包业务、外企委托经营等对外经济合作的企业，积极支持其争取中央和省市奖补资金，同时，对于获得中央省市奖补资金的企业，将参照最高上级的奖项和标准，按照10%的比例给予企业一次性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20万元。
	20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扶持奖励
	96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扶持奖励
	96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
	5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新增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含个体户）
	5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
	3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新增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含个体户）
	3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对符合要求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200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对符合要求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200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对参与新春欢乐购活动并符合活动要求的企业给予1万元补助
	30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对参与新春年货街活动并符合活动要求的企业给予1万元补助
	30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对在库的商贸企业（批零住餐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管公司经营业绩增幅达到或超过市级下达的“开门红”单项增幅指标的，按批发企业和商管公司3万元，其他企业2万元给予奖励；一季度新增量达到或超过500万元的奖励3万元，达到或超过1000万元的奖励4万元
	100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对在库的商贸企业（批零住餐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管公司经营业绩增幅达到或超过市级下达的“开门红”单项增幅指标的，按批发企业和商管公司3万元，其他企业2万元给予奖励；一季度新增量达到或超过500万元的奖励3万元，达到或超过1000万元的奖励4万元
	100万元

	
	
	成本指标
	每年分别对当年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6位且增速为正增长的限额以上的在库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第1名、2-3名、4-6名进行奖励
	100万元
	成本指标
	2021年分别对销售额（营业额）排名行业前6位且增速为正增长的限额以上的在库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企业（含个体户），第1名、2-3名、4-6名进行奖励
	100万元

	
	
	成本指标
	对列入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培育名单且形象进度有实质性进展的
	60万
	
	对列入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培育名单且形象进度有实质性进展的
	60万

	
	
	成本指标
	对花卉产业供应链给予产业扶持
	580万
	
	对花卉产业供应链给予产业扶持
	580万

	
	
	经济效益指标
	每年为调动企业扩大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企业产值、税收、就业等稳定发展。
	90%
	经济效益指标
	2021年为调动企业扩大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企业产值、税收、就业等稳定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鼓励和引导辖区内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发挥外贸进出口对我区经济的拉动作用。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鼓励和引导辖区内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发挥外贸进出口对我区经济的拉动作用。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营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和氛围。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营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和氛围。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实现了我区经济较快平稳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实现了我区经济较快平稳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每年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90%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90%

	
	
	生态效益指标
	每年为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发展。
	90%
	生态效益指标
	2021年为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发展。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每年为营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和氛围，调动企业经营发展积极性落户呈贡，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2021年为营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和氛围，调动企业经营发展积极性落户呈贡，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每年通过对企业的扶持补助，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的发展，促进外贸企业发展，受到企业普遍好评。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2021年通过对企业的扶持补助，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的发展，促进外贸企业发展，受到企业普遍好评。
	9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三重一大"制度的有关规定，坚持集体研究讨论该项目资金管理、拨付、监督使用等，确保项目资金合规合法。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我局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项目资金的监管使用工作，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财政扶持资金发挥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预算绩效说明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楼宇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通知（昆政发〔2016〕63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昆明市呈贡区2020年“新春年货街”活动方案 (呈政办笺〔20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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